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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住区户外空间准入标准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　杨　靖，许嘉航，傅文武

[摘　要]我国现有的控规指标对住区户外空间缺乏严格管控，忽视了不同类型的户外空间对居民活动影响的差别。基于此，
文章通过对南京市 17 个高层住区进行实地调研，以室外活动场地、开放绿地、水域等户外空间为研究对象，根据调研数据
并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建立起不同户外空间特征与居民活动情况之间的对应关系，为设定不同类型户外空间的
准入标准提供依据，同时针对数据分析结果，对不同类型的户外空间提出了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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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ttance Criterion and Optimizing Strategy of Outdoor Space in High-rise Residential Areas: Nanjing/Yang Jing, 
Xu Jiahang, Fu Wenwu
[Abstract]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indicators lack strict control over the outdoor space in residential areas and igno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outdoor space on residents' activities. Through a field survey of 17 high-rise residential areas in 
Nanjing,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n outdoor activity space, open green space, water area and other different types of outdoor 
space. The correspo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tdoor space and residents' activities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us, it provides a basis for setting admittance criterio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outdoor space to meet basic needs, and further proposes specif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outdoo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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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绿地的“量”，忽视了室外活动场地、开放绿地和
水域等不同类型户外空间的差异性。这使得规划部门
难以通过区分不同类型户外空间来更好地把控住区户
外空间品质。②有的住区设计为了满足活动场地或绿
地的控规指标要求，将条件极差或难以开展活动的区
域划为特定的户外空间，导致部分空间未能起到提升
住区居民生活品质的作用，背离了指标设立的初衷。
③在绿地率指标的控制下，多数住区都有足够甚至过
量的景观绿化，但缺乏能够满足居民活动需求的硬地
空间。一些特定的活动场地面积狭小，居民日常生活
所需户外空间连最基本的“量”都得不到保障。因此，
亟需对住区不同类型的户外空间进行界定，设定其满
足居民最基本需求且被有效使用的准入标准，为规划

1 研究背景

在人口增长与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城市用
地紧缺，高层、高容积率住区成为我国常见的住区模式
之一。多数新建的高层住区都有意提升其户外空间品质，
但更多的是追求景观性而非实用性，加之此类住区人均
户外空间面积较小，户外空间品质难以令居民满意。

出现这种问题一方面是开发商和设计者对居民的
户外空间需求缺乏考量，另一方面是在住区户外空间品
质的规划管控方面缺乏有效的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考察，
笔者发现既有住区户外空间存在以下较为突出的问题：
①现有的控规指标，如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
都以建筑为核心，而绿地率或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仅能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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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划定户外空间类型提供依据，
以加强对住区户外空间品质的管控。

根据相关文献，本文将住区户外空
间划分为室外活动场地、开放绿地、水
域、架空层活动场地、空中庭院和屋顶
花园 [1-4]，将其余不适合活动开展的空间
定义为“非地”。由于架空层活动场地、
空中庭院、屋顶花园等拓展型户外空间在
南京市住区中可参考的样本较少，故实地
调研主要以室外活动场地、开放绿地、水
域等传统户外空间为调研对象。

国内现有规范通常将室外活动场地、
水域等空间视作绿地的一部分，未就住
区内部单独室外活动场地或水域的最小
面积提出要求，对于其他户外空间类型
的划分尚未进行详细的定义。目前，各
类规范对不同类型户外空间的规模尺度、
退距、面积计算规则等已有要求。其中，
有关绿地部分的内容较为详尽，对消防

车道、消防扑救场地等非地的设置要求
也进行了充分的考量 ( 表 1)。

对于户外空间的准入标准，目前已
有学者对室外活动场地空间尺度的基本
需求进行了研究，从活动场地本身的承
载力及噪声缓冲距离两个角度提出了个
体场地最小规模的建议 [5]。此外，在对
住区户外空间进行量化处理以准确衡量
其品质方面的研究思路已经形成：国外
学者通过网络分析 (ANP)、比较分析、形
态分析等方法，对收集到的户外空间数
据进行处理，得到衡量户外空间的相应
指标 [6-8]；国内学者则采用空间句法、主
体建模法 (ABM)、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
等方法对户外空间展开研究 [9-13]。

总结现有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大多
是基于定量分析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尚
欠缺对各类户外空间相关建设指标的“最
低标准”的研究，然而这些“最低标准”

是规划对住区户外空间实施管控的基础。
因此，本文利用现有文献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户外空间特征与居民活动情况的关系为
视角，对准入标准的具体数值指标和户外
空间优化适宜的指标进行研究，以提升对
户外空间品质的控制和引导力度。

2 高层住区有效户外空间实证研究

2.1研究对象
研究对南京市住区进行了实地调研，

并依据统计学原理对调研结果进行相关
性分析与回归分析，获取能够指导准入
标准和优化策略制定的数据。

研究将实地调研的样本住区限定为
用地面积小于 8　hm2、容积率在 2.2 以上
的南京市高层住区，依据住区类型与规
模、建成时间、入住率水平、户外空间
设施使用情况等筛选条件，最终确定选
择华润悦府、滨江铂悦府、金隅紫京府
等 17 个住区作为调研对象。

2.2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地图标记、现场计数的方

法，并结合实地考察和访谈展开调研工
作。其中，对于选定的典型户外空间，
实地测绘或记录该户外空间的各项特征
信息，包括尺度、可达性、景观环境品质、
设施数量等方面的数据，并建立包含各
类户外空间特征的基本信息框架 [11-12] 作
为后续数据分析的研究基础。通过调查
问卷和访谈了解居民的基本信息、活动
习惯和满意度，并将其作为部分数据分
析的基础和计算结果有效性的验证。

研究主要对有调研数据基础的室外
活动场地、开放绿地、水域等开放空间
进行分析，并建立相应的居民活动量指
标群和特征指标群 ( 表 2 ～表 5)，分别
对应户外空间特征与居民活动情况。其
中，室外活动场地和开放绿地是居民户
外活动的主要户外空间类型，具有较为
可靠的居民活动量数据支撑；水域虽存
在不可进入的特殊性，但在提升室外活
动场地吸引力方面效果显著 [5]。

户外空间类型 基本要求 相关规范

室外活动场
地

5 分钟生活圈室外综合健身场地最小用地面积为
150　m2；居住社区级文化活动广场最小用地面积
为 300　m2；铺装场地距建筑窗户的最小距离为 8　m；
宅前路、人行路最小宽度视情况而定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
准》(GB　50180—2018)、《南
京市公共设施配套规划标
准》、《居住绿地设计标准》
(CJJ/T　294—2019)

开放绿地 绿地率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要求；住区内绿地面
积计算规则 ( 距道路和建筑的退距要求 )；集中绿
地的最小人均面积为 0.5m2、最小宽度为 8　m；在
建筑日照阴影范围外的绿地面积要求；种植面积
占绿地总面积比例不低于 70%；植物与建 ( 构 ) 筑
物的最小间距、种植池最小宽度要求；常绿乔木
占乔木总数比的指标要求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
准》(GB　50180—2018)、

《居住绿地设计标准》(CJJ/
T　294—2019)、《居住区绿
地设计规范》(DG　5301/T
　21—2017)

水域 绿地中水域面积占比不宜大于 35%；水域中水深、
水位、岸顶与正常水位的高差要求

《居住绿地设计标准》(CJJ/
T　294—2019)

架空层活动
场地

作为休闲活动功能时层高不低于 3　m，梁底净高不
低于 2.4　m

《 住 宅 设 计 标 准》(DB　
32/3920—2020)

非地 居住街坊内部附属道路最小宽度要求；消防车道净
宽度与净高度最小值要求；回车场最小尺寸要求、
距住宅外墙距离的最小值要求；消防扑救场地尺
寸要求、距住宅外墙距离的最小值要求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
准 》(GB　50180—2018)、
《 住 宅 设 计 标 准》(DB　
32/3920—2020)

表 1  现有规范对住区户外空间的基本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活动量 (M) 活动人数 (M1)/ 人 每日 15:00 ～ 18:00 平均每小时在活动
场地的活动人数

户均活动人数 (M2)/( 人 / 千户 ) 平均每千户在特定活动场地活动的人数
活动密度 (D) 单位面积活动人数 (D1)/( 人 / 百平方米 ) 每百平方米在硬地活动的人数

表 2  居民活动量指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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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寻户外空间特征与居民活动
情况之间的关系，研究选取相关性分析
与回归分析作为数据处理方法，并利用
SPSS 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方法计算两组变量
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依据相关系数 r 和
显著性Sig.的大小判断相关性是否显著，
进而剔除特征指标群中与居民活动情况
相关性不显著的指标。对筛选出的相关
性显著变量展开回归分析，建立户外空
间特征与居民活动情况之间的等量关系，
以便通过带入居民活动量的最小值得到
户外空间所应达到的最低数值标准。

2.3调研数据分析
首先，研究以实地调研获取的 47 个

典型室外活动场地样本为依据，对室外活
动场地的特征指标和居民活动量指标进行
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应计算结果 ( 表 6)。
其中，R1 与 R2 存在共线性问题，考虑
到对最终计算结果的影响，将 R2 剔除。

其次，对实地调研中统计的 17 个典
型开放绿地样本和 9 个水域样本进行数据
分析，得到各自的相关性计算结果。其中，
与居民活动量指标显著相关的开放绿地特
征指标包括 S5、S6、L4，与满意度显著
相关的水域特征指标包括 S10 和 S11。单
位面积乔木数量在规划阶段的实际管控中
难以控制，因此将 L4 剔除。

再次，对满足要求的各项指标开展
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模型中的常量a、
系数 b 以及对应的 R2。其中，R2 代表该
回归方程模型所能解释的情况占全部影
响因素的百分比，R2 的值越高代表相应
回归方程模型得出的结果越贴近现实。
以室外活动场地为例，S1、S2、S3 可同
时对应两个不同的变量—M1 与 M2，
根据 R2 值的大小可以判断，S1、S2、S3
与 M2 的回归方程模型可靠性更高 ( 表 7)。

最后，将计算结果中各项指标的常量
a 和系数 b 代入回归方程模型的一般形式
中，可以得到每组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
以此确定户外空间特征与居民活动情况之
间的等量关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场地尺度
(S)

总场地面积 (S1)/m2 活动场地范围内的总面积

可活动硬地面积 (S2)/m2 活动场地范围内可活动硬地部分的面积
户均活动面积 (S3)/( 平方米 /
户 )

平均每户可活动的硬地面积

宽长比 (S4) 活动场地宽度与长度之比
可达性 (R) 出入口数量 (R1)/ 个 活动场地出入口的数量

出入口密度 (R2)/( 个 / 百平方
米 )

出入口数量与总场地面积之比

距楼栋出入口最小距离 (R3)/m 活动场地出入口距楼栋出入口的最小距离
距建筑最小距离 (R4)/m 活动场地出入口距建筑的最小距离
距主要道路最小距离 (R5)/m 活动场地出入口距住区内主要道路的最小距离
出入口宽度 (R6)/m 活动场地的出入口宽度平均值

景观环境
品质 (L)

植被围合度 (L1) 活动场地周围绿地中植被围合的程度
景观小品数量 (L2)/ 个 活动场地内部雕塑、凉亭、景观墙等构筑物的数量
是否靠近水域 (L3) 活动场地内部或周围是否存在水域

设施数量
(F)

座椅数量 (F1)/ 个 活动场地内部长椅、沙发、树池座椅等数量
座椅可容纳人数 (F2)/ 人 活动场地内全部座椅可容纳的人数
活动设施数量 (F3)/ 个 活动场地内部健身器材、儿童活动器械数量

表 3  室外活动场地特征指标群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开 放 绿 地
尺度 (S)

总绿地面积 (S5)/m2 居住区范围内开放绿地的总面积

景观绿地面积 (S6)/m2 灌木乔木较多或不具备可进入边界的开放绿地面积
可活动绿地面积 (S7)/m2 具有一定规模的平整草地的可活动绿地面积
户均景观绿地面积 (S8)/
( 平方米 / 户 )

平均每户景观绿地面积

户均可活动绿地面积(S9)/
( 平方米 / 户 )

平均每户可活动的绿地面积

景 观 环 境
品质 (L)

单位面积乔木数量 (L4)/
( 棵 / 百平方米 )

开放绿地内部乔木数量与绿地总面积之比

植被丰富度 (L5)/ 类 景观绿地中植物种类数量
景观小品数量 (L6)/ 个 开放绿地内部雕塑、凉亭、景观墙等构筑物的数量

表 4  开放绿地特征指标群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水 域 尺 度
(S)

总水域面积 (S10)/m2 水域总面积

景观水域面积 (S11)/m2 不具备可进入条件仅可观赏的水域面积
可活动水域面积 (S12)/m2 具备可进入条件的水域面积
户均景观水域面积 (S13)/( 平
方米 / 户 )

平均每户景观水域面积

户均可活动水域面积 (S14)/
( 平方米 / 户 )

平均每户可活动水域面积

可达性 (R) 亲水区面积 (R7)/m2 水域边界和内部的亲水区面积
植被缓冲带最小宽度 (R8)/m 水域周围植被缓冲带的最小宽度

景 观 环 境
品质 (L)

养护状况 (L7) 水域是否污浊或干涸
景观小品数量 (L8)/ 个 水域内部雕塑、凉亭、景观墙等构筑物的数量

表 5  水域特征指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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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需求，此时特征指标所对应的数值即
为有效户外空间的最低标准。

以室外活动场地为例，利用回归分
析得到的各组变量绘制散点图，并拟合
曲线，可以得到不同特征指标阈值所对
应的居民活动量，可见每组变量中阈值
所对应的居民活动量存在一定差异。其
中，S1 与 M1、M2，S2 与 M1、M2，S3
与 M2 所对应的阈值均在 5 左右；S4 与
D1 对应的阈值在 1 左右；R1、R6 与 M2
对应的阈值在 6 左右；F1、F2 与 M1 对
应的阈值在 9 左右 ( 图 1)。

根据拟合曲线所示的阈值，将各组
变量中 M1、M2、D1 的最小值带入回归
方程模型，得到与其对应的户外空间特
征指标的值。与室外活动场地和开放绿
地不同，水域以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
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居民对户外空间可
接受的最低程度。由于问卷采用李克特
量表的形式，满意度为 3 代表“一般”，
满意度小于 3 则代表“不满意”或“非
常不满意”。考虑到回归方程模型是通
过样本数据得到的，满意度最小值的取
值需要考虑样本的实际情况，因此将所
有水域样本中满意度的最小值 3.13 代入
回归方程，得到较为接近满意度为“一般”
时的值。通过回归方程计算后，根据不
同指标的实际情况进行整数化处理得到
最终计算结果，以便于各准入标准的落
实 ( 表 8)。

由于实地调研的样本数量有限，加
上在调研过程中部分较小的活动场地鲜
有人活动，最小值的最终计算结果偏大。
因此，此次计算结果考虑仅作为现阶段
的参考值，规划管理部门还需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数值调整。在后续的研究中，
将扩大样本数量，综合一元与多元回归
分析加以计算，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VR)
模拟验证，优化最终的计算结果，得到
更为准确的准入标准数值。

3.2准入标准在实际管控过程中的
操作模式

准入标准在实际管控过程中应尽量

特征指标

活动人数 (M1) 户均活动人数 (M2) 单位面积活动人数 (D1)

相关系数 r 显著性
Sig.

相关系数 r 显著性
Sig.

相关系数 r 显著性
Sig.

总场地面积 (S1) 0.447** 0.001 0.486** 0.000 -0.068 0.639
可活动硬地面积 (S2) 0.557** 0.000 0.538** 0.000 -0.062 0.667
户均活动面积 (S3) 0.388** 0.005 0.594** 0.000 -0.100 0.490
宽长比 (S4) 0.219 0.126 0.109 0.453 0.380** 0.006
出入口数量 (R1) 0.230 0.108 0.294* 0.038 -0.093 0.523
出入口密度 (R2) -0.385** 0.006 -0.401** 0.004 0.045 0.754
距楼栋出入口最小距
离 (R3)

-0.065 0.653 -0.239 0.094 0.023 0.875

距建筑最小距离 (R4) -0.225 0.116 -0.252 0.077 0.120 0.406
距主要道路最小距离
(R5)

-0.086 0.554 -0.247 0.083 -0.068 0.637

出入口宽度 (R6) 0.239 0.095 0.297* 0.036 -0.074 0.608
植被围合度 (L1) -0.128 0.376 -0.092 0.525 -0.119 0.402
景观小品数量 (L2) 0.062 0.671 0.137 0.344 0.047 0.748
是否靠近水域 (L3) -0.002 0.991 -0.017 0.908 -0.080 0.579
座椅数量 (F1) 0.284* 0.046 0.176 0.233 0.027 0.851
座椅可容纳人数 (F2) 0.309* 0.029 0.209 0.145 0.136 0.348
活动设施数量 (F3) 0.037 0.797 -0.011 0.941 0.031 0.833

表 6  室外活动场地特征指标与居民活动量指标相关性分析

注：“**”表示在 0.01 级别 ( 双尾 ) 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5 级别 ( 双尾 ) 相关性显著。

特征指标
活动人数 (M1) 户均活动人数 (M2) 单位面积活动人数(D1)

R2 a b R2 a b R2 a b

总场地面积 (S1) 0.143 413.54 8.994 0.219 342.18 16.807 — — —

可活动硬地面
积 (S2)

0.276 278.28 8.302 0.312 240.13 13.304 — — —

户均活动面积
(S3)

0.026 0.34 0.003 0.187 0.23 0.012 — — —

宽长比 (S4) — — — — — — 0.196 0.57 0.029
出入口数量 (R1) — — — 0.127 3.00 0.043 — — —

出入口宽度 (R6) — — — 0.090 2.74 0.032 — — —

座椅数量 (F1) 0.131 3.74 0.122 — — — — — —
座椅可容纳人
数 (F2)

0.188 6.95 0.409 — — — — — —

表 7  室外活动场地特征指标与居民活动量指标回归分析

3 有效户外空间的准入标准

3.1户外空间特征指标的最小值计算
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的目的

是为了得到户外空间特征与居民活动情况
的等量关系，获取计算结果。然而，实际
上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

在一定阈值，即特征指标达到相应数值后
才会有居民活动量的显著变化 [14]。因此，
可将阈值对应的居民活动量视作理想情况
下户外空间特征指标的最小值，并在一元
线性回归方程中代入此值得到相应结果。
在此条件下，达到居民活动量开始提升的
临界值之前，此户外空间并未满足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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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室外活动场地散点图拟合曲线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最小值

场地尺度 (S) 总场地面积 (S1)/m2 420.0

可活动硬地面积 (S2)/m2 300.0
户均活动面积 (S3)/( 平方米 / 户 ) 0.3
宽长比 (S4) 0.6
总绿地面积 (S5)/m2 1　270.0
景观绿地面积 (S6)/m2 220.0
总水域面积 (S10)/m2 100.0
景观水域面积 (S11)/m2 50.0

可达性 (R) 出入口数量 (R1)/ 个 3.0
出入口宽度 (R6)/m 3.0

设施数量 (F) 座椅数量 (F1)/ 个 5.0
座椅容纳人数 (F2)/ 人 10.0

表 8  各类户外空间特征指标最小值

做到易操作，便于规划管理部门根据标
准筛选有效的户外空间，对户外空间类
型进行判定。上述计算结果中，室外活
动场地的相关指标较多，因此需要基于
现实因素的考虑对其进行筛选。此外，
准入标准作为有效户外空间的“门槛”，
并非需要满足上述全部指标的最小值要
求，而是各种户外空间类型所对应的指
标应至少有一项满足要求，以保证实施
过程中设计管控的弹性和灵活性。
3.2.1与人口密度绑定的管控机制

在室外活动场地相关指标中，本文
选取 S2 与 S3 两项指标作为实际管控中
参考的准入标准指标，两项指标协同管控
且至少一项满足时即符合准入标准。二者
作为与面积挂钩的指标，在管控过程中较
容易把控，且能直观地体现户外空间的
“量”，还能反映对住区人口密度的控制
情况。

例如，在仅有 500 户左右的小型住
区，当单个活动场地的可活动硬地面积
不小于 300　m2 的要求难以实现时，可改
为可活动面积不小于 150　m2，以满足户
均活动面积不小于 0.3 平方米 / 户的要求。
随着户数的增加，户数在 2　000 户以上的
住区难以满足户均活动面积的最小值要
求，此时便需要提供足够的户外空间以
满足单个活动场地的可活动硬地面积的
最小值要求。
3.2.2对户外空间类型的判定

设定准入标准的目的除了筛选有效
户外空间，还在于根据准入标准判定某
处户外空间应按哪一类型进行面积计算。
由于不同类型户外空间存在差异性，分
类计算各类户外空间面积对有效管控和
衡量住区户外空间品质具有积极意义。

例如，消防扑救场地是新建高层住
区中必不可少的硬地空间，其为居民提
供活动场地的作用往往容易被忽视。因
此，对于消防扑救场地，可按室外活动
场地计入面积，否则计入非地。在强调
南向日照的南京地区，消防扑救场地也
可考虑增设布置在楼栋南侧的前置条件，
否则不考虑将其计入室外活动场地。此

图例 指标 线性 多项式

S1-M2

S3-M2

R1-M2

F1-M1

S2-M2

S4-D1

R6-M2

F2-M1

M2/( 人 / 千户 )

S1/m2

M2/( 人 / 千户 )

S2/m2

M2/( 人 / 千户 )

S3/( 平方
米 / 户 )

D1/( 人 / 百平方米 )

S4

M2/( 人 / 千户 )

R1/ 个

M2/( 人 / 千户 )

R6/m

M1/ 人 M1/ 人

F1/ 个 F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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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绿地或水域内部较小规模的可
活动硬地空间在尺度上难以达到室外活
动场地的准入标准，但其为开放绿地或
水域提供了内部可活动空间，在这种情
况下可以按开放绿地或水域的标准计算
其面积。

4 优化策略

在构建回归方程模型的基础上，计
算理想状态下居民活动量和满意度的数值
区间，并得出对应的各户外空间特征指标
的最佳范围，这有利于确定各类户外空间
合理的尺度与布局、设施配套标准等，指
导住区户外空间的设计和优化。

4.1居民活动量指标合理范围的确定
居民活动量并非越多越好。对于总

户数较多的住区，户外空间的居民活动人
数也较多，各类户外空间“量”的不足将
导致活动空间更加拥挤。因此，需从居
民社交与活动所需的正常空间大小的角
度来确定居民活动量指标的合理范围。
根据居民活动量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
场所的不同，人与人的距离可分为个体
距离、亲密距离、社交距离和公共距离，
其中公共距离为公共场所中活动的人与
人的距离，一般需求在 3.7 ～ 7.6　m[15]。
住区户外空间中的居民活动距离更接近
于公共距离。

研究根据公共距离来确定居民活动
量的合理范围，以 1.85　m 和 3.80　m 为
半径，得到住区户外空间居民的一般社
交与活动范围。在布满活动场地的理想
状态情况下，推算出 D1 的值为 1.73 ～
7.30。结合各居民活动量指标之间的相
互关系，推算出 M1 的值为 5 ～ 73，M2
的值为 5 ～ 57。

4.2户外空间特征指标的适宜取值
范围

研 究 分 别 将 上 文 计 算 出 的 M1、
M2、D1 的值代入回归方程模型，可得
到各类户外空间特征指标的相应数值范

围：在室外活动场地中，S1 的值为 420
～ 1　300，S2 的 值 为 300 ～ 1　000，S3
的值为 0.30 ～ 0.92，S4 的值为 0.62 ～
0.78，R1 的值为 3 ～ 5，R6 的值为 3.0
～ 4.6，F1 的 值 为 5 ～ 13，F2 的 值 为
10 ～ 37。在开放绿地中，S5 的范围为
1　300 ～ 1　930，S6 的值为 220 ～ 720，
L4 的值为 0.80 ～ 6.48。在水域中，S10
的值为 750 ～ 1　500，S11 的值为 550 ～
1　100　。

5 结语

本文总结了国内高层、高容积率住
区户外空间在控规指标管控上的现存问
题，提出有效户外空间准入标准的概念
以提升规划管理部门对住区户外空间的
管控效能。同时，对南京市 17 个高层住
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建立了户外空间特
征指标群和居民活动量指标群，并运用
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建立了二者的等
量关系，得到了较为准确的准入标准参
考值，从定量和定性层面对不同户外空
间提出了准入标准范围。由于南京市住
区中架空层活动场地、空中庭院和屋顶
花园等拓展型户外空间样本较少，不足
以提供数据支撑，本文主要是对室外活
动场地、开放绿地、水域展开准入标准
研究。同时，对不同类型户外空间准入
标准的研究并不能直接形成户外空间品
质把控的指标，后续还需要通过对不同
类型户外空间价值大小的研究，建立起
户外空间类型及面积与户外空间品质的
直接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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